
证券代码：300286          证券简称：安科瑞         公告编号：2022-061 

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江苏江阴临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签订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框架协议》为双方开展合作的框架性文件，该协议为双方推进具体项目合

作的基础。双方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落实，具体合作事项及实施进展存在不确定性。

《框架协议》所涉及的投资项目及相关金额仅为初步意向方案，协议中的投资金额并

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亦不构成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具体产能建设规划及

投资金额以公司后续的立项批复文件及相关部门核准文件等为准。 

2、《框架协议》项下具体项目实施需要签订相关正式的协议或合同，并履行相

关决策、行政审批等前置程序。《框架协议》及其后续的协议或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存

在不确定风险。 

3、本次投资项目为公司未来的中长期项目规划，具体将根据后续合作情况及市

场情况分期分段实施，总体建设周期预计较长，短时间内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在

项目建设过程中仍可能存在其他相关不确定因素。 

4、本次拟投资项目受宏观环境、行业政策、市场和技术变化等外部因素及公司

内部管理、建设资金等因素影响，可能导致公司投资计划及收益不达预期的风险。 

5、《框架协议》的签署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对公

司长期发展的影响需视后续具体业务合作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公司将根据项目的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6、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无进展或进展未达预期的情况。 

 

一、协议签署基本情况 

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江苏江阴临港经济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于近日签订《框架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本着平等互利、

共谋发展的良好意愿，公司拟在江阴临港经济开发区内投资建设安科瑞智能微电网产

业园一期项目， 投资总额约 10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约7亿元，建筑面积约15万



平米，主要产品包括：电力监控系统及产品、电能管理系统及产品、电气安全系统及

产品、电量传感器等。 

《框架协议》为项目投资框架协议，《框架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审议。后续如有进展，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江苏江阴临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临港经济开发区中央商务区珠江路198号 

3、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且公司最近三年与协议对方无类似交易

情况 

4、履约能力：交易对手方信用状况良好，具有充分履约能力。 

三、《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江苏江阴临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一）项目内容及投资规模 

为满足企业持续稳定的业务增长，也为了减少运营成本，项目方拟在临港开发区

征地建设智能微电网产业园，将板块进行整合。项目一期拟征地约117亩，总投资约

10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约7亿元，建筑面积约15万平米，主要产品包括：电力监

控系统及产品、电能管理系统及产品、电气安全系统及产品、电量传感器等。 

（二）甲方权利与义务 

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甲方为乙方在项目报批、项目建设、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矛

盾及问题依法依规提供协调服务，促使该项目正常建设和经营。 

（三）乙方权利与义务 

乙方将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拟定投资方案，并着手在江阴临港经济开发区设立项

目公司。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在江阴临港经济开发区内投资建设安科瑞智能微电网产业园一期项目，公

司本次与江苏江阴临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框架投资协议，旨在充分利用当地

优势资源，合理优化公司生产管理布局，提升公司整体产能，一定程度上降低公司的

人力及运输成本，本次合作有利于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符合公司战略规

划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签订的仅为框架协议书，属于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

框架协议书的执行和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有关条款的落实需以后续签署的相关正式

协议为准。《框架协议》的签署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长期发展的影响需视后

续具体业务合作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五、风险提示 

1、《框架协议》为双方开展合作的框架性文件，该协议为双方推进具体项目合

作的基础。双方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落实，具体合作事项及实施进展存在不确定性。

《框架协议》所涉及的投资项目及相关金额仅为初步意向方案，协议中的投资金额并

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亦不构成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具体产能建设规划及

投资金额以公司后续的立项批复文件及相关部门核准文件等为准。 

2、《框架协议》项下具体项目实施需要签订相关正式的协议或合同，并履行相

关决策、行政审批等前置程序。《框架协议》及其后续的协议或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存

在不确定风险。 

3、本次投资项目为公司未来的中长期项目规划，具体将根据后续合作情况及市

场情况分期分段实施，总体建设周期预计较长，短时间内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在

项目建设过程中仍可能存在其他相关不确定因素。 

4、本次拟投资项目受宏观环境、行业政策、市场和技术变化等外部因素及公司

内部管理、建设资金等因素影响，可能导致公司投资计划及收益不达预期的风险。 

5、《框架协议》的签署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对公

司长期发展的影响需视后续具体业务合作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公司将根据项目的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一）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无进展或进展未达预期的情况。 

（二）本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及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

董监高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1、本次框架协议签署之日的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监

事和高管存在部分实施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的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

月16日、2022年6月23日、2022年7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

东股份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公告》、《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

露公告》、《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以上减持计



划与本协议签署无关联。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持股5%以上股东姜龙先生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截至本协议签订日，除以上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外，公司暂未收到其他控股股

东、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

份的通知，如未来发生相关持股变动，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不存在所持限售股

份即将解除限售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与江苏江阴临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的《框架投资协议》。 

    特此公告。 

 

 

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7日 


